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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立會垃圾桶 楊逸朗囚兩年
官批存心破壞後果嚴重 無死人屬僥倖 須判監以示阻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立法會前年12月9

日二讀《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期間，示威區垃圾

桶被人縱火引爆。經審訊被裁定「串謀縱火」罪成的

樹仁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楊逸朗，昨在區域法院被判監

兩年。法官認定案情嚴重，斥責楊跟同黨存心製造破

壞和爆炸，無造成人命傷亡純屬僥倖，楊用如斯危險

手法表達不滿，必須判監以示阻嚇。案中負責把風的

無業青年，則判入勞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港獨」分子無法無天。3名旺角
暴徒罪成各被囚3年，「港獨」
組織「香港獨立運動」及「我是
香港人連線」，近日分別在其
facebook專頁和網站發帖，聲言

要「譴責判決及懸賞30萬元通緝
沈小民法官」，更上載了沈小民
的照片。多個激進組織成員更
稱，「即將捕殺此狗官沈小民報
仇」。警方西區刑事調查隊正深
入追查，稍後將交由科技罪案調
查科跟進。
「香港獨立運動」自稱是「以

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統
治為目標，追求建立獨立主權國
家的社會運動」；「我是香港人
連線」成立於2004年11月，是一
個主張「香港獨立」、倡議「獨
立意識」的網頁，為「香港李登
輝之友會」的「關係夥伴」。他
們在鼓吹「港獨」的同時，更鼓
吹所謂「東土耳其斯坦」、「滿
洲」、台灣、西藏、福建等「獨
立建國」。

稱懸紅通緝 各路嘍囉盲跟
兩個激進組織近日分別在fb專

頁及網頁發帖，稱「23歲港大女
生許嘉琪義士、20歲學生麥子晞
義士及33歲廚師薛達榮義士，遭
港共政權狗官沈小民裁定暴動罪
成立，重判入獄三年。對此無良
判決，我是香港人連線強烈遣責
港共政權，並懸賞三十萬元通緝
狗官沈小民繩之於（以）法，以
捍衛香港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
pendence）的傳統。」
幾個激進組織的fb專頁，包括

所謂「膺懲暴支」、「香港建國
神廟」、「香港台灣靖國神社崇
敬奉贊會」不單分享了帖子，更
在帖中稱：「我地（哋）香港人
即將捕殺此狗官沈小民報仇！」
根據法例，有關言論涉及3項
刑事罪行，包括涉嫌干犯「有犯
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最高刑罰為監禁 5年；刑事恐
嚇，最高可判監10年，以及藐視
法庭。

兩「獨團」恐嚇法官 警方接案調查

法官判詞
■用噴火槍、氣罐、酒精

助燃，存心製造破壞和
爆炸，無造成人命傷亡
純屬僥倖。

■附近有不少市民，如果
火勢蔓延，後果不堪設
想。

■成年人理應思想成熟，
不應以犯法方式表達不
滿。

■行為愚蠢、自私、魯莽
及危險。

■浪費警方人力物力進行
調查。

■判處阻嚇性刑罰是要回
應公眾的擔憂及關注。

資料來源：法庭

被控串謀縱火罪的兩名被
告，分別是當過輔警、

現職中文大學辦公室助理楊
逸朗（23歲），及中華廚藝
學院學生葉卓賢（20歲），
葉選擇認罪，楊則否認指
控。案發當日立法會二讀條
例草案因人數不足流會，大
樓外示威區一個垃圾桶當晚
起火及發生爆炸，警方經調
查證實有人將易燃火酒及報
紙放入垃圾桶內再點火。

官斥行為愚蠢自私危險
暫委法官王詩麗昨日在判
刑時，嚴斥兩名被告行為愚
蠢、自私、魯莽及危險，作
為成年人理應思想成熟，即
使對修訂條例有多麼不滿，
不 論 政 治 理 想 有 多 「 崇
高」，都不應以犯法方式表
達不滿情緒，還連累警方出
動爆炸品處理組，浪費人力
物力進行調查。兩人犯案是
早有計劃，雖然不是經年累
月地計劃縱火，但亦非隨機
或獨自犯案，事件中兩人均
擔當不同角色。
法官形容，是案案情嚴
重，兩人並非單以火柴、火
機點燃報紙，而是用噴火
槍、氣罐、酒精助燃，務求
製造爆炸，無人能預測爆炸
威力，事件中無人受傷是
「好彩」。當其時，立會大
樓附近有不少市民，如果火
勢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王詩麗指，縱火罪沒有量刑
指引，楊逸朗用危險手法表達
不滿，唯一後果是接受法律制
裁，判處阻嚇性刑罰是要回應
公眾的擔憂及對事件的關注。
楊經審訊後定罪，沒任何減刑
因素，即時入獄兩年。

另一被告判入勞教
至於葉卓賢，認罪雖反映他

有一定悔意，惟守法意識薄
弱，判入勞教中心讓他接受嚴
格紀律訓練，培養守法觀念，
是合適的做法。
楊逸朗的代表律師早前求

情稱，案情無傷及無辜，只
涉及財物損壞，望予以輕
判。 楊聽取判刑前，一直望
向法庭的旁聽席，神情輕
鬆，不時展露微笑。
前來旁聽打氣的楊母則目

無表情且神色呆滯，身邊的
親友聞悉判刑立時雙眼通
紅，但仍不忘安慰楊母。據
悉楊逸朗將會提出上訴。
正在修讀廚藝課程的葉卓賢

早前求情時稱，他擔心「網絡
第二十三條」收緊網上言論自
由，才會在案發當日前往立法
會示威。
他和朋友及其他不知名蒙面

人逗留到晚上，討論如何提升
公眾關注度，最後有人指示葉
和友人縱火，葉因為受到群眾
壓力而答應參與縱火，倘若因
此被判監，則連廚藝學院的學
位都將失去，希望輕判緩刑。

前年立法會大樓外垃圾桶縱火
案，兩名被告串謀縱火罪成，分

別判囚兩年及判入勞教中心。多名法律界人士表
示，縱火案是十分嚴重的罪行，必須判處入獄，認
為法官是次判刑合理，可起警惕作用，又提醒年輕
人無論是基於什麼理由，「犯事始終就是犯事」，
必定會負上沉重代價，事前應該三思，否則後果嚴
重，追悔莫及。

廖長江：縱火罪行非常嚴重
大律師、立法會商界議員廖長江昨日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表示，縱火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是案涉及
的範圍更在立法會大樓，幸未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
或引起一發不可收拾的火災，令案情較輕。法官判
處其中一人兩年刑期，另一人就進入懲教所，判刑
是合理的。
他強調，是案的裁決帶出了重要的訊息，就是

要體現立法會的尊嚴及法治精神，也說明了無論犯
罪者背後有何種動機、是否有政治目的，一旦違法
就必須負起法律責任，且代價極嚴重，年輕人不要

以身試法。

張國鈞：犯罪必受法律制裁
執業律師、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指出，法官的

判決十分清晰：犯案者並非單純縱火，而是為求
造成更大的影響，在垃圾桶內加入火酒圖加劇火
勢，案情嚴重。由於該案件在裁判處審理，而裁
判處權限可判處的最高刑期兩年，是次判刑是恰
當的。
他強調，由此前旺角暴亂案的判決，到今次的

縱火案，法官裁決的理由都十分清楚，就是無論
犯案者背後有什麼理由，一旦犯罪就必定會受法
律制裁，同時帶出一個訊息，就是法庭將會極力
維護公眾社會秩序、人身安全。

周浩鼎促「幕後搞手」莫逃避
擁有律師資格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強

調，市民對暴力破壞社會的行為零容忍，絕不能姑
息，而縱火案是嚴重罪行，破壞社會安寧。為重拾
社會秩序，法庭必須判以監禁。

他認為，是案一名被告判入獄兩年，刑期尚算
恰當，相信可起阻嚇作用，令年輕人明白做錯事
一定要付出代價，故行事前應該三思，不要任人
擺佈，而無論是從背後推動或煽動的「幕後搞
手」，也不應繼續逃避，而應要為連累其他人負
上責任。

黃國恩：「佔中」歪理誤青年
香港中律協會副會長黃國恩指出，此案與上星

期旺暴首宗判刑案一樣，作案者是沒有案底的年輕
人，甚至受過大學教育，令人惋惜。兩案的共通點
是，求情律師都提到被告聲稱是為「政冶理想」而
犯案，要「為弱勢群體發聲」而非為「個人利
益」，明顯都是受到「佔中」影響，相信所謂「公
民抗命」、「違法達義」的歪理，最後付出了沉重
代價。

他續說，法官在是案判刑時已表明，無論被告
的政治理念有「多崇高」，對立法會或政府有多不
滿，都不能自以為凌駕法律，以違法及暴力方式表
達不滿，否則就只有一個後果，就是受到法律的制
裁。法庭是次表達了清晰的訊息，即以非法或危險
手段表達不滿，法庭就必須判以阻嚇性刑罰，以阻
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記者 鄭治祖

法律界：判刑合理 警惕三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在旺角暴亂期間涉嫌放火
燒的士的技術員楊家倫，此前
在區域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定
「參與暴動」及「縱火」兩罪
表面證據成立。辯方昨進行結
案陳詞，力指涉案目標人物並
非本案被告，聲稱「人有相
似」云云。法官將案件押後至
下月3日裁決，被告繼續獲准
保釋。
楊家倫（31 歲）被控於
2016年2月9日在旺角豉油街及花園街交界附近，與其他人參
與暴動，及在無合法辯解下用火損壞屬於德利汽車（香港）有
限公司的一輛的士。

警憑相拉眼鏡男 辯方：「非同一人」
楊被指把正在燃燒的紙皮放在一輛的士旁邊，導致的士出現

燒痕。控方證供顯示，有途人把他的所作所為拍下，警方通過
辨認照片拘捕被告，但辯方卻堅稱相中戴眼鏡戴帽的人並非被
告本人。
辯方律師結案陳詞時聲言控方「認錯人」，稱被告在拍攝身份

證照片及求職信證件相時，確實有戴上眼鏡，而旺暴現場拍到一
名戴眼鏡戴帽示威者，長相酷似被告，惟兩者「未必就是同一個
人」，因警方並非當場拘捕被告，事後被捕時他並沒有戴眼鏡。

引林鄭丁葉燕薇貌似作例
辯方在舉例聲言，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及候任特首辦秘書長

丁葉燕薇容貌相似，其他人有可能認錯兩人，就本案而言，相
中男子及被告同樣是長相相似。同時，相中人有戴帽，不可以
百分百肯定是男士，反過來說，律師打案時在庭上戴上假髮，
「有人可能認我唔出」，也是「同一道理」。

法官：證件相戴眼鏡反映習慣
法官郭啟安質疑，申領身份證是「人生重要場合」，反映被

告有戴眼鏡的習慣，所以在犯案時戴眼鏡是很正常的做法。辯
方則聲言這種思維對被告不公道，稱戴眼鏡與否是個人在不同
年齡階段時的不同選擇。
案情透露，事發凌晨時分，一名警長及路經案發現場的外籍途

人目擊被告向一架旁邊有火種的紅色的士投擲物品，更將燃燒中
的火種放在的士旁，用火損毀的士。的士司機其後確認，的士左
邊後座車門有被火燒的損毀，相關的維修費用為6,400元。

技術員涉旺暴燒的
辯稱「人有相似」

■楊家倫 資料圖片

■其他激進組織紛稱要「追殺」
沈官。 fb截圖

■「香港獨立運動」發帖恐嚇沈小民。 fb截圖

「無待堂堂
主」盧斯達此前

聲稱要做「中介」，要為近日旺暴
罪成者之一籌款。有「熱城」中人

踢爆，在旺暴三人中，有兩人原來
是「本土民主前線」的成員。他們
批評「本民前」與關係密切的「青
年新政」，此前籌了不少款聲稱要
協助「義士」，結果又要再靠「眾
籌」，擺明搵笨。

網民寸啲錢買咗酒
盧斯達開post 話籌款，即刻俾人

話「本民前」去咗邊。「城邦派」
支持者「趙雲」近日發帖稱（見
圖），「原來三個被判罪的示威
者，有兩個係本民前成員。怪不得
見有人問『本民前』之前籌啲錢去

咗邊。雖說不想見到任何人被濫捕
濫告，但『本民前』和腎（賢）弟
（ 盧 斯 達 ） 一 直 有 意 避 談 此
事。……而（）家（『本民
前』）官方page 無講呢單，只由黃
台仰以個人 FB 分享腎弟的『義
舉』。但原來腎弟幫的人，根本就
是『本民前』成員。本來幫人無問
題，但呢個眾籌認真伏味濃。」
網民「Tony Montana」就留言附

和，「年初一吹雞鼓動人出來抗
爭，依（）家出咗事嗰兩條廢柴
（『本民前』的梁天琦及黃台仰）
潛晒水！」「Oliver KL Leung」則

指，「要怪就怪你地（哋）（罪成
的旺角三暴徒）跟錯大佬啦，D
（啲）錢人地（哋）已經買曬
（晒）酒飲啦（指『青症雙邪』被
DQ後滿房酒樽），你叫D（啲）
酒贖你出去啦！」
「Claudia Yeung」說，「那晚在

場的人，仔細想想是否有人挑起火
頭，然後走人，等班靚（𡃁 ）仔靚
妹（𡃁 ）去死。」
「Chu Ming」就稱，「關於本民

前我淨係記得梁天琦縮沙，無底線
又變有底線，推左（咗）青政上
去，又因『無成本，又可以玩野
（嘢）』嘅宣誓風波白白浪費左
（咗）兩個議席。」

■記者 羅旦

「本民前」又唔夠錢使？「中介達」籌款伏味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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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逸朗（右）昨早由囚車押送到法院
判刑。

■楊逸朗前年在立法會示威區縱火焚燒垃
圾桶，昨被判囚兩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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